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 2020 年东莞市技师工作站申报 
工作的通知 

 
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 

为贯彻落实《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百万劳动力素质

提升工程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意见》（东府〔2018〕104 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技师工作站设立

管理办法>的通知》（东人社发〔2019〕24 号）等文件精神，

根据年度计划，2020 年全市拟新增设立 30 家技师工作站，

现将申报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凡具备下列条件的企业、行业协会和科研生产型事业单

位，均可申请设立技师工作站： 

（一）单位具有 3 名以上技艺精湛，并在技术活动中能

起带头作用的技师、高级技师或具有绝技绝活的技能人才。 

（二）建立了较完善的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制度和激

励机制，具有组织开展师带徒和技能培训的经验。 

（三）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良好，重视技师工作站建设，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推动技

术进步，并能为技师工作站提供相应的支持，包括资金、场



 —2—

所、设备等。 

    （四）具有本行业（领域）较为先进的生产、科研设施

设备。 

    （五）具有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技术研讨和技能竞赛等

活动的经验。 

二、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向所在镇街（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

局（以下简称“人社分局”）申报，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一）《东莞市技师工作站设立申请表》（详见附件）。 

（二）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人才

培养体系建立情况；技术研发和攻关开展情况；建站设想（主

要包括组织架构和成员情况介绍以及职责分工；技师工作站

管理制度；资金投入；场地设备配置；师带徒和技术攻关课

题计划等）；工作站成员的各类证书及业绩材料等。 

（三）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

复印件，以及申请单位在银行开设基本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复

印件。 

三、有关要求 

（一）广泛宣传。各人社分局要通过媒体、网站、实地

走访等方式，广泛宣传政策，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调动广大

行业、企业积极申报。 

（二）择优推荐。各人社分局要结合《东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技师工作站设立管理办法》有关要求，重点从





附件 

 
东莞市技师工作站设立申请表 

 

 

 

 

 

 

 

申报单位（章）：                       

单 位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东莞市技师工作站设立申请表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所有制形式    员工总人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银行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开户账号   

技术技能人才情况 

技术技能人才

占用工比例 

高级
技师

技
师

高级
工 

高级工
程师 

工程
师 

助理工
程师 

其他技术
技能人才 

                   

人

才

培

养

情

况 

目前人才培

养体系和近 3

年人才培养

情况 

 

未来 3 年人

才培养计划

（包括培养

方向、目标） 

 

生产科研仪器设备

情况 
 

技术

攻关、

技能

创新

情况 

近 3年情况   

未来 3年计

划 
 

承担国家、省级、

市级或单位内部项

目情况 
  



当前校企合作情

况，效果如何 
 

拟入站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职业资格/职称  职    务  专长、业绩成果应用及获奖情况 

          

          

          

          

           

建站后工

作设想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

障分局初

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 

评审 

意见 

 

评审 

人员 

签名 

姓名  职业资格或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审

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